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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评论

画里画外

漆墓复绿

□评论员 汪昌莲

植树节期间，绍兴斗门镇杨

望山远看是青山一片，近看却是

一片被漆绿的墓群。有关部门回

应，上面有复绿的工作要求，这么

做是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由于

墓群密集，土壤流失严重，刷绿漆

是无奈之举。

微言大义

为较真“谁有权执法”点赞

@评论员王攀：盛会再打虎，可从几方面

解读：一，不给腐败分子任何喘息的机会；二，两

会打虎更容易形成舆论聚焦，震慑力更强；三，推

进反腐败立法，新一年反腐效果或将可期；四，盛

会打虎，也是一种参政议政。

@王旭明：我很赞赏新任环保部部长陈吉

宁面对公众和媒体的姿态：上任不久即召开媒体

见面会,两会期间又出现在新闻发布台上,不回避

热点,不怕揭短,落落大方地回答记者的提问。有

人说,这是“新生牛犊不怕虎”,他当几年部长后就

不会如此了,我盼望这样的“预言”落空,也盼望更

多的代表委员和官员能坦然面对公众和媒体。

@郑维：最高法以极为罕见的措辞，表明了

坚决纠错的态度：“对于错案的发生，我们深感自

责”。这是近年来最高法的工作报告首次使用“自

责”这样的用词，实属首次。而其中引用的案例，

即2014年关注度最高的呼格吉勒图案，“目前正

在依法依纪追究有关办案人员的责任”。

@马烨然：有委员提案修改《国籍法》以引

入归化球员，我觉得挺好的，放眼世界足坛就有

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如果这样的话，国足的成绩

不但会提高，而且会带来火爆的球市，会有更多

的孩子喜欢上足球，这样中国足球的未来才更有

希望。

我国许多城市几年前就出台过控烟条例，但效果
不尽如人意，主要原因就是执法难，有执法权的行政
部门管不了，管得了的公共场所管理者没有执法权。

日前，北京昌平法院审理的一件小案子惊动了不
少人。案情很简单，陈先生在商场内闲逛吸烟，商场认
为其吸烟违反了消防安全规定，对陈先生罚款200元。
陈先生交了罚款却将商场告上法庭，理由是，商场无
权罚款。法院开庭审理，商场当庭将200元退还，双方
达成和解。

陈先生关于“谁有权执法”的追问问到了点子上。
有消息说，今年6月1日开始，北京市将实施“史上最
严”的控烟条例，除了所有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室内区
域及公共交通工具禁止吸烟外，部分室外场所也被列
入禁烟范围，违反禁令的烟民最高罚款200元。

那么，问题来了，谁有权执法？谁来执法？尽管，在
此前讨论控烟条例过程中，已规定卫计部门为执法主
体，但是，由卫计部门派人到数量庞大的公共场所巡

回执法，是不现实的。有专家建议，可将执法权授予其
他主体，比如商场、影院等公共场所的管理方。

那么，问题又来了，这类执法权的授予是否有法
律依据？如何对执法主体进行监督？

“谁有权执法”的追问的意义不单单在控烟执法
规范。它不仅维护了包括陈先生在内的平头百姓法律
知情权，也帮助社会完善执法体系，规范执法权。一方
面，避免出现执法难、执法不力的尴尬；另一方面，也
避免一些执法部门“有权任性”，执法权滥用，或者随
意委托，导致执法权失控。无论出现哪种情况，都是对
法治的伤害。

上述这些问题不明确，任何“史上最严”都可能沦
为“纸上法条”，落不到实处，也走不到民众的心里。其
实，我国许多城市几年前就出台过控烟条例，但效果
不尽如人意，主要原因就是执法难，有执法权的行政
部门管不了，管得了的公共场所管理者没有执法权。

(郝洪)

“3 . 15”应重申个人信息安全

□媒体观点

网络时代，个人信息安全越发让人感到不安。中消协近日发布《2014年度消费者个人信息网

络安全报告》，结果显示约有三分之二的受访消费者过去一年里遭遇过个人信息被泄露或窃取等

现象。

中消协报告显示，2014年，有三分之二的受访
消费者，遭遇过个人信息被泄露或窃取等现象，
这个数据令人触目惊心。特别是，对于这种违法
行为，如果不及时进行制止和查处，将会有更多
的人深受其害。问题是，谁“出卖”了我们的个人
信息？

事实上，个人信息被泄露或窃取，不仅限于
网络交易平台，在招生、快递等社会各个领域，可
以说无处不在。可见，由于相关法律缺位，监管乏
力，导致个人信息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在我国，由于《个人信息保护法》迟迟不能付

诸实施，而其他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规定又过
于繁杂和笼统。比如，虽然我国《刑法》新增“出售、
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
息罪”等罪名，但只限于规范侵犯个人信息造成后
果的行为，震慑、打击力度不大。相形之下，一些发
达国家在个人信息保护上也比较“发达”。比如，美
国保护隐私权的法案早在1974年就已通过生效，隐
私权的概念和理论，最初就源于美国。之后，又有

《财务隐私权法》、《联邦电子通信隐私权法》、《家庭
教育权利及隐私法》、《计算机对比和隐私权保护
法》等不断补充进来，美国各州还制定了一些保护

本州公民隐私的细化法律。
在“3 . 15”消费者维权日，应重申立法保护个

人信息安全。首先，我国应加快建立健全统一的
公民信息安全保护法，通过建立个人信息的合理
使用制度、侵害补偿和惩罚机制，设置监督机构
等方式，为个人信息上一道“保险阀”。再者，应对
公民个人信息的采集、使用和保密等问题制定详
细规定。在信息采集的源头方面，对采集主体设
定门槛，规定必须在事先履行核准和登记程序
等。同时，实行群防群治，完善举报机制，强化惩
戒措施，提高违法成本。

□草根论坛

一起“流量官司”，更像“负气官司”。据作为原告的
这位女法官称，此事本来很小，但起诉的原因，是她在
询问和交涉的过程中，无法忍受移动公司对消费者合
理疑问的粗暴和无视。并且，就法律角度而言，她完全
能应付这个官司；专门聘请了代理律师，是因为自己手
头事务繁忙，且此类案件取证等环节会消耗很多时间。

手机智能时代，“烧”的就是流量。也正缘于此因，
现今的消费者与运营商之间，出于各自的利益考量，
正在掀起一场“节流”与“开源”的相互“暗战”。

流量越走越“快”，耗费越来越“贵”。现实生活中，
众多手机用户并非从不疑虑账单数据有否存在“失
真”，只不过，或是出于查证麻烦，或是觉得“跑漏”不
多，往往也就不想较真细究了。但是，检索网上的有关

“内部揭秘”，却早在屡屡提醒人们，流量“快跑”的隐

匿算计手段频现：有的是营业人员不声不响给你开通
了增值服务，有的则干脆莫名其妙地“蒸发”了你的可
用流量。这还不算，一旦遭遇个别消费者的戳穿猫腻、
据理力争，有些运营商也无非是“一装二拖三退款”，
吃亏受损的永远是惧难怕烦的消费者。

嘉兴女法官依法维权打起的“流量官司”，着实很
让感同身受的其他消费者觉得提神和解气。但却毋庸
讳言，人们随之肯定也会想及，有些叫好之举是很难
普遍借鉴与复制的；换言之，“流量维权”何时才能不
需“法官自信”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强化规则和制度
的约束，加大服务与消费的透明，让消费者在更宽范
围和更深层面上，能够获得保护屏障，不受任性坑蒙
欺诈，这才是女法官打起“流量官司”触发的最大愿望
和期盼。 (司马童)

嘉兴市南湖区法院法官陈某这回当了原告——— 除夕夜，她抢到了30M的“支付

宝手机免费流量包”，但手机运营商不但没有将流量充入，反而多扣了她近70M流

量，因与移动公司交涉无果，她将其告上法庭。

“流量维权”何时不需法官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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